
第一节 金融工具概述

区分：

①支付的金额是固定的(1 000 万元),若回购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不固定，则确认为金融资

产；

②支付的金额是固定的(1 000 万元),若回购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是固定的，则确认为权益

工具。

通俗理解：

因为真正的股权，看的是 “占多少份”，不是 “值多少钱”。

固定股数 = 同甘共苦 = 真股东 = 权益

固定金额 = 保本收钱 = 债主 = 金融资产

4.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

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

情形一：净额结算

9.30 日 20 元/股→行权→（20-12）×100/20=40 万股

9.30 日 25 元/股→行权→（25-12）×100/25=52 万股

情形二：总额结算

9.30 日 20 元/股→行权→12×100 万股=1200 万元

9.30 日 25 元/股→行权→12×100 万股=1200 万元

【例题】甲公司于 2×22 年 4月 1日向乙公司支付 50 万元购入以甲公司普通股股票为标的

的看涨期权。根据该期权合同，甲公司有权以每股 12 元的价格向乙公司购入甲公司 100 万

股普通股股票，行权日为 2×22 年 9 月 30 日。在行权日，期权将以甲公司普通股股票净额

结算。

【提示】什么是股票净额结算



行权日甲公司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为 20 元。

若行权日甲公司普通股的每股市价为 20 元，则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800 万元[（20-12）×100]，

甲公司会收到 40 万股（800/20）自身普通股对看涨期权进行净额结算。

【分析】本例中，期权合同属于将来须用甲公司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由

于合同约定以甲公司的普通股股票净额结算期权的公允价值，而非按照每股 12 元的价格全

额结算 100 万股甲公司普通股股票，因此不属于“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交换固定金额

的现金”。在这种情况下，甲公司应当将该看涨期权确认为一项衍生金融资产。

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500000

贷：银行存款 500000

【提示】甲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将该项衍生工具（看涨期权）作为一项金融资产列示。

本章不涉及以下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①长期股权投资（即企业对外能够形成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②货币资金（即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知识点：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是指属于金融工具准则范围并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

（1）其价值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

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

量的，该变量不应与合同的任何一方存在特定关系。

（2）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者与对市场因素变化预期有类似反应的其他合

同相比，要求较少的初始净投资。

（3）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

1.以现金 / 金融工具净额结算，或交换金融工具结算的非金融项目买卖合同，除非是正常

购销 / 使用目的、旨在实际收付实物，否则视同金融工具核算。

例如：在期货市场频繁买卖标准仓单赚差价、不提取实物，不属于正常购销，合同本身按金

融工具处理，短期出售差价计入投资收益，持有未售的仓单（非金融项目）列报为其他流动



资产。

2.即使是正常购销目的的合同，企业也可在初始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 负债，前提是能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且指定一经作出，不得撤销。

（2026 年新增）

会计错配，是指当企业以不同的会计确认方法和计量属性，对在经济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进

行确认或计量而产生利得或损失时，可能导致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上的不一致。

举例：企业有一批铜存货，按历史成本计量（不随市价变）。

为了防跌价，企业卖出了铜期货做对冲，期货按公允价值计量，涨跌都进损益。

结果就会出现：

存货涨跌了 → 账上不体现公允价值波动

期货涨跌了 → 账上体现公允价值波动

会计上一个变、一个不变，利润表忽高忽低。

消除会计错配：

企业可以在合同一开始就指定：

铜采购合同视同金融工具，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铜期货：公允价值变动 → 进损益

铜采购合同：公允价值变动 → 也进损益


